
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

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，各委、办、局，各直属单位：
为认真贯彻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津政发〔2025〕11号）要求，加强对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确保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决定成立天津市蓟州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，负责组织实施我区农业普查工作，协调解决普查中的重大问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，负责普查日常工作的组织和协调，办公室主任由区统计局分管同志兼任。办公室内设遥感测量专班，具体工作由国家统计局蓟州调查队负责。该领导小组不作为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，普查任务完成后自动撤销。

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涉及范围广、调查对象多、技术要求高、工作难度大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按照各自职能，各负其责、通力协作、密切配合、信息共享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开发区管委会要认真做好本地区普查的组织和实施工作，及时采取措施解决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坚持依法普查、确保普查数据质量。

附件：天津市蓟州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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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天津市蓟州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

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组　长：朱静奇

副组长：黄兆广　　区统计局局长

　　　　任鹏飞　　国家统计局蓟州调查队队长

刘凤林　　区发展改革委主任

　　　　高  杰　　区财政局局长

        霍  焰　　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　　　　李海涛　　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

    成　员：崔彦海　　区委宣传部副部长

　　　　王  鹏　　区委网信办副主任

　　　　李  健　　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

　　　　李  意　　市公安局蓟州分局副局长

　　　　张永刚　　区民政局副局长

　　　　王  利　　区司法局副局长

　　　　高立辉　　区人社局二级调研员

　　　　李振友　　市规划资源局蓟州分局副局长
　　　　陈卫东　　区水务局副局长

　　　　李  宁　　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　　　　史国强　　区统计局副局长

　　　　孙宝强　　国家统计局蓟州调查队纪检组长

天津市蓟州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区统计局副局长史国强同志兼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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